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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國際與國內能源轉型政策的推動下，地熱開發

已於近年成為台灣民間廠商積極投入的領域。

不論是國內外的常見論述多認為相較於其他再生能源

發電，地熱的優點在於為可穩定提供發電的基載能

源、且地熱發電廠被普遍認為佔地小、對環境影響衝

擊應當更低。

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地熱開發
本國為推動綠能發電，將地熱發電的的環評標

準放寬，且因地熱開發多位於私人原住民保留地，

按《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的附件

中規定：「原住民於其所有之原住民保留地之所

為，且對原住民族之居住或生活環境無不良影響之

虞」，不須取得諮商同意。因而目前在筆者研究場

域金崙溪流域的地熱發電廠，皆不須環評亦無需取

得原住民族諮商同意（這部分可參見筆者先前發表

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的文章）。但究竟什麼

是「對原住民族之居住或生活環境無不良影響之

虞」？地熱對環境真的毫無不良影響之虞嗎？地熱

發電在台灣尚屬新興產業，但如綜觀國外文獻，便

可見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地熱對環境的影響比大眾

想像中深遠。

地熱發電對環境的影響
地熱發電最常為人所讚揚的便是其「可再生性

（R e n e w a b i l i t y）」，但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的
O’Sullivan教授與其團隊2005年的研究發現運用數學
模型發現Wairakei-Tauhara地熱系統熱流量的取出能
量約為自然補給的4.75倍，不過模型顯示目前的蒸
汽生產率，仍能維持至少50年。但假設未來電廠於
2053年關閉，相較於100年的營運期，約需要300年
才能恢復至接近原始狀態。因此該研究總結此地熱

系統，可以在營運100年、休息300年的循環下持續
運作下去，如此的研究成果似與常見論述中，地熱

「取之不竭」的印象有段落差。菲律賓再生能源投

資First Philippine Holdings公司的時任永續長Jesus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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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跟地熱發電有關的環境益處與挑戰

（Environmental benef its and chal lenges 
associated with geo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一文，文中綜整地熱的環境影響，當中包

含：空氣品質、地質影響、水資源、固體廢

棄物與土地利用、森林與生物多樣性。空氣

品質方面，主要影響來自地熱發電所排放的

硫化氫，硫化氫如果濃度過高，會對人體產

生影響，因此需要密切監控。地質影響方

面，地熱發電常伴隨著微震，有時會難以區

分是自然的地下能量釋放或是地熱誘發的；

另外在瑞士Base l地區曾有過深層地熱開發
案，因發電需要進行約5公里深的超深井鑽
探，但是其所誘發的微震無法為當地社群接

受，最後計畫被迫中止。水資源影響面向，

因地熱發電所需使用的水，多為抽取地下水

而來，因此所使用的水資源相較於其他發電

方向較少，但是地下水的回注則是需要密切

監測。而地熱所產生的固體廢棄物則主要來

自鑽井工程。

空氣品質是地熱發電常見的隱憂。美紐

跨國研究團隊在紐西蘭著名的地熱區Rotorua

進行研究，試圖了解

長期暴露在低濃度的

硫化氫之下，是否會

誘發氣喘？該團隊在

2010年2月（冬天）與
7月（夏天）放置了50
與53支監測儀監測硫
化氫濃度，研究結果

顯示，並無發現硫化

氫暴露會增加氣喘風

險，但因尚存潛在混

雜因子，無法有明確

定論（研究請見：

https://doi.org/10.1016/j.envres.2013.02.002）。
美國地熱能源協會2007年所出版的報告

《地熱能源與環境指引（A guide to geothermal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中指出地熱工
廠可以做較為融入周圍環境的設計，但也需注

意因抽取地下水所造成的地層下陷；而地熱工

廠的設置，也可能影響在地的生態系統。

能源轉型——從金崙地熱開發思考保留地的集體權

探鑽中的地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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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與集體話語權
在國外的研究案例

已經可以看到地熱對環

境的影響，雖說相較於

其他發電方式較為輕

微，但也不可輕估。但

是將視野拉回台灣金崙

溪流域時，在2017年首
次有地熱公司進入金

崙，跟族人租地投資開

發地熱電廠（該電廠現

在已經開始營運）；現

在2025年，據筆者上次
田野調查發現，已有五

家電廠在此租地經營，

各家開發的進度不一。

但是地熱開發已引起族人對環境改變的擔

憂，例如，2022年夏天有部落族人懷疑是地
熱發電廠過度抽取溫泉水，使得地下水水位

下降，進而導致多家溫泉民宿業者無水可

用，當地民意代表也為此事發聲。筆者猶記

當時部落人心惶惶，大家都很擔心從此以後

金崙是不是再無溫泉可用；幸好在事發一個

月後，地下水位便回穩，台東縣府更出面闢

謠，說明地下水位下降應與地熱廠商無關，

而是受到當時數起淺層地震影響所致。但是

在筆者的田調過程中，還是時有所聞族人對

地熱廠商的不信任，甚至部落內部開始產生

社會壓力，是針對將土地租給廠商的族人；

部落之間開始有部落認為，自己在地熱產業

的發展當中話語權被排除，因是位在地熱場

域外緣的部落，但是該部落成員認為，來往

施工的車輛已造成居民安全，更何況整個區

域的環境生態是大家要共同承擔。

在2023年到部落進行訪談時，訪問一位
在金崙地區經營民宿的排灣族人，對於地熱

有什麼看法？他立刻回了筆者以下這段話：

「目前第一個就產業來講，他們地熱發電

來，其實跟我們地方的資源跟實質的幫助上

好像完全是沒有連接；第二個，它在觀光的

層面來去看啊，他做的地熱發電完全都是就

是一個工廠的樣式，他完全沒有說跟地方的

觀光或者資源是有一個很好的結合的，或者

是它的硬體設施就是一個工廠，所以在一個

觀光地區，有工廠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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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電廠外有形成水池。



49原教界2025年10月號125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影響，而且造成了一個噪音啊，還有這個外

觀呢、都跟觀光是完全是負面。」

這位族人其實自己所開設的旅館，是金

崙地區少數沒有設置溫泉的民宿，不過因為

他所開設的民宿主打在地文化深度旅遊，且

民宿位置在金崙火車站不遠處，因此生意一

直都相當不錯。當時部落大家對2022年暑期
抽不到地下水的新聞都還餘悸猶存，筆者原

先以為這位族人的民宿並沒有溫泉，應該對

地熱的產業不太會有負面的既定印象，沒想

到一問之下，即便是沒有使用到溫泉作為觀

光資本的族人，也還是對這樣的產業有負面

的看法。筆者後來也去訪問金崙青年會的時

任會長，他用更淺白的方式道出族人的擔

憂：「這個國家在發熱，在存電的時候。對

我們的回饋是什麼？如果你今天發電OK，那

我們怎麼還在停電？為什麼我們自己這裡也

在停電？然後再來。我們10年、20年。30年

後。會不會發生什麼變異，會不會發生什麼

問題？20、30、40年以後，我們的我們現在

答應了他們來做這件事情。如果我們答應，

到時候孩子他們在住的

時候發生了什麼問題是

我們害他們。」

上文青年會會長的

訪談中，呈現出在地族

人的時間觀與外來投資

業者截然不同。現在的

地熱廠商都是租用原保

地，對外來投資者來

說，這是一個有期限的

投資計畫，但是對在地

族人來說，則是自己與

子孫世代居住的地方。

這樣的省思讓筆者意識到，主流論述中往往

是頌揚地熱發電佔地面積小、對環境影響不

深；但是當從族人的角度思考時，卻會看到

對於環境的影響是被忽視的。

結語
縱然地熱發電的環境影響，相較於其他

發電方式較為輕微，但不代表沒有影響。也

正因為這些開發的環境外部成本，所以地熱

的開發不應該只是原住民保留地的私人地主

同意即可，畢竟環境開發的後果，還是得由

部落集體承擔。因此筆者認為在台灣亟欲發

展再生能源的當下，重新思考原住民保留地

的集體權性質，也是一個同等迫切的重要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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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進行田野工作，邀請部落青年指認哪些環境資源族人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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